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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并约定，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生效后 30 天内支付全部保险费。

如投保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的，保险人可立即解除本保险合同，投保人应支付从保险合同

生效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。 

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，

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
